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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颜爱勇

  “做梦也没想到我能有今天的日子，生活越过越好

了！”今年70岁的孙继民想起以前的生活恍如隔世。事实

上，如今和他一样生活在内蒙古自治区通辽霍林郭勒市珠

斯花街道新六十栋社区的大部分居民都有同样的感慨。

  新六十栋社区是目前通辽市最大的棚户区改造集中

安置小区。近日，《法治日报》记者来到新六十栋社区采访

时，这里的居民不止一次用“翻天覆地”来描述社区的变化：

  改造前的“六十栋”是霍林郭勒这座移民城市中流动

人口和困难群众最多、私搭乱建最为严重、管理难度最大

的工矿棚户区。2013年，霍林郭勒市全面启动“六十栋”棚

改建设工程。3年后，在原址建设的棚户区改造集中安置小

区全面竣工。从此，居民告别了脏乱差的棚户区生活，住进

治安良好、秩序井然、环境宜居的新社区。

  采访中，通辽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方玉东告诉记

者，近年来，新六十栋社区面对种种社区治理难题，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理念，从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

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着手，逐步探索形成了“党群共治、

社企联治、网格精治”的社区治理模式，实现了社区民心由

散到聚、社区管理由乱到治、群众生活由贫到富的“三个转

变”，连续5年无重大刑事案件发生，无越级上访及群体性

上访，社会治安持续稳定，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不断提升。

党群共治激发活力

切实解决民生问题

  “牲畜家禽屋顶乱窜”“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脚泥”“睁

不开眼、张不开嘴、迈不开腿”，是数年前六十栋棚户区的

真实写照。如今，记者走进新六十栋社区，眼前看到的是高

楼林立，小区里环境整洁、配套设施完善，广场上几位老人

正在悠闲地聊天。

  “从破平房搬进楼房之后，闲来没事就扭扭秧歌、下下

棋，小区里的年轻人也都开始专心搞事业，有点啥事社区

都帮着解决，我们真是享福了。”居民张大爷饶有兴致地告

诉记者，回想起曾经的六十栋棚户区，到处垃圾成堆、蚊蝇

肆虐，群众出行不便、生活贫困。而现在的新六十栋社区，

处处洋溢着令人欣喜的变化。

  “新六十栋社区整体情况呈现流动人口多、困难群众

多、灵活就业人员多、居民受教育程度低的‘三多一低’特

点，是通辽市人口最多、社情最复杂、社会治理难度最大的

棚户改造安置社区。”霍林郭勒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塔

娜介绍，新六十栋社区目前下辖5个小区，辖区总面积2.8平

方公里，总人口5200户12555人，流动人口5216人。

  为此，新六十栋社区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领头雁”作

用，通过创新党建共治体制机制、载体方式，促进党组织、

党员潜移默化地贴近群众、深入群众，引导群众、赢得群

众，实现将群众团结在党组织周围，凝聚建设幸福社区的

强大力量。同时，建立完善议事协商机制，引导人民群众广

泛参与社区治理。

  珠斯花街道党工委副书记石星告诉记者，该社区积极

引导辖区居民树立“家人治家”理念，探索建立以党支部为

核心，由社区党员、居民代表、网格员和业主委员会、共建单

位代表等组成的“党群惠客厅”，由社区书记召集，每月召开

一次，健全提事、理事、议事、办事、评事“五步议事”流程，协商解决了绿洲花园小区供热

管道老化、六十栋小区门口道路拓宽、居民临时用电、增设小区绿化带等一批群众关心

的热点、难点民生问题；建成了“少年足球”“银发大学梦”“固定充电桩”等一系列民生项

目，形成了民事民提、民事民议、民事民决、民事民办、民事民评的“五民协商”新格局。

  新社区成立5年，随着各项治理制度和措施的推进，居民业已成为社区治理的参与

者、监督者、受益者，不仅收获了安全舒适的生活环境，和谐友好的邻里气氛，还找到了

归属感、获得感。

社企共建盘活资源

畅通就业创业渠道

  针对社区居民固定从业人员少、收入低的实际问题，新六十栋社区联合党委从解

决困难群众生产、生活问题入手，靶向施策、精准发力，让更多的服务资源汇聚在社区，

推动社区环境治理、居民收入水平持续提高。

  “按照‘内联外扩’工作思路，新六十栋社区以社区联合党委为核心，组织辖区内各

类行政事业单位、企业和社会组织，组建法治、文化、就业等六个联盟，形成了‘共驻共

建协作联合体’，构建了‘全域共建工作模式’。”石星说，截至目前，新六十栋社区共有

行政事业单位、非公企业、社会组织等35家成为联合体成员，联合开展为民服务活动

135次，实施“助学助困”“养老助医”等共建项目12个，受益群众达4000余人，实现了辖区

服务资源精准匹配。

  物业服务是社区居民最关心、最头痛的问题，也是社区治理的难点和堵点。为解决

物业收费与服务不对等问题，促进社区、物业“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由物业经理担任

社区党支部兼职委员，网格长担任物业公司的客服管家。创新设立“12361”党群物业管

理平台，建立物业经理定期回访接待、居民满意度测评、物业企业述职、考核评优等制

度，提升物业服务能力。目前，社区物业费收缴率由原来的不足60%上升到90%，群众对

物业服务满意度达98%。

  同时，依据人口构成特点，社区引进20余家企业，建立劳务服务中心、创业培训中

心和专业技术培训中心。通过建立咨询、信息、援助三个平台，强化队伍、技术、资金三

个保障，构建就业人员、用工资源两个数据库，实现畅通就业、创业渠道。

  截至目前，社区与萨米亚服装公司、华鑫建筑公司等近15家用工企业签订了长期

的培训用工意向书，定期举办裁剪、家政、电工等实用技术培训，现已召开小微企业用

工对接会10余场次，联系100余家企业提供就业岗位千余个，帮助700余人再就业。

网格共享精准治理

提升社区平安指数

  新六十栋社区把网格治理与科技支撑、平安创建有机融合，构建“精细化+智能化+

常态化”网格治理架构，推动社区治理全覆盖、居民诉求全响应、风险防范全方位。

  据石星介绍，该社区按照200户至300户为划定标准，设立18个横向社会治理网格，

实行网格长、社区民警、城管员、楼栋长4个“专员”进网格；建立网格员队伍考核奖补机

制，实行社区“三岗”工资，推行“离案工作法”，通过“走、记、办、回、评”工作机制，减少

网格员在案时间，将工作关口前移，提高网格员与居民的见面率、交谈率和熟知率；成

立“三老”民情工作室，吸纳“小巷民星”加入兼职网格员队伍，帮助社区搜集民情、化解

纠纷，做到问题早知道、早应对、早化解。今年以来，已排查小区空中飞线、汛情重点区

域等隐患问题30余件，解决小区物业防水问题、婚恋家庭纠纷、群体纠纷等160余件。

  为解决社区网格中存在的基础数据掌握不对称、居民诉求渠道单一、服务手段不

够精准等突出问题，研发推广使用网上党群之家小程序，通过传统入户+居民线上自

主填报等形式，对辖区居民的基本情况、出租房屋、就业情况、特殊群体等数据动态掌

握，为社区精准服务提供数据支撑，建立“联、集、派、办、结、评”六步流程，搭建“居民点

单、社区派单、部门接单、党员领单”共治模式。

  今年以来，网上党群之家收集问题535件，形成了问题收集、处理及反馈闭环管理，

解决了基层看得见的管不了、职能部门管得了的看不见的问题，实现了让数据多跑路、

让群众少跑腿的目标。

  与此同时，充分发挥“人防+技防+联防”作用，配备物业保安18人实行24小时巡逻，

在5个小区内设视频监控中心3个，联合公安等部门开展安全隐患常态化排查，执行每

周5小时排查和分析研判制度，常态化对辖区社会治安、信访维稳、消防安全等风险隐患

展开排查，做到治安防范工作滴水不漏，不留死角，努力打造平安社区建设安全屏障。

  “近年来，新六十栋社区坚持以党建为引领，推行‘三个治理’，使资源在社区汇集、

工作在社区联动、矛盾在社区化解，全面提升了社区治理效能。”塔娜表示，站在新起

点，新六十栋社区将坚持“创新驱动”，以共建为基础、以共治为关键，以共享为目标，全

力打造契合地域实际的社区治理新模式，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通辽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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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客对隐性消费套路
多默认少拒绝

记者调查餐饮等行业隐性消费问题

  ● 从餐具费到餐位费，

从茶水费到酱料费，餐饮行业

存在各式各样的隐性消费，点

餐时商家不主动告知需要收

费，结账时直接计入账单。受

访者表示餐饮行业隐性消费

由来已久、司空见惯

  ● 面对隐性消费，受访

者大多采取了息事宁人的态

度。很多人觉得为了几元、十

几元钱和商家理论、纠缠不

值得；也有少数人与商家较

真、据理力争，或选择投诉，

最终往往都能免除这笔费用

  ● 相关部门应当加强

市场监管，对隐性消费和强

制消费加大处罚力度，同时

支持和鼓励群众举报，让不

公平行为无处遁形；在法律

上明确隐性消费的具体表现

形态，通过实施细则或地方

性立法进一步规制

□ 本报记者  韩丹东

□ 本报实习生 陈祎琪

  如何定义隐性消费？怎么识别隐性消

费？又怎样治理隐性消费乱象？带着这些问

题，《法治日报》记者近日采访了中国传媒

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法律系副主任程科

和上海恒衍达律师事务所律师王艳辉。

隐性消费含误导或强制

顾客有权选择免费餐具

  记者：如何定义隐性消费？

  程科：隐性消费的概念较为宽泛，可以

理解为商家在销售商品或提供服务时，利

用信息上的不对称，在消费者并不完全知

情的情况下，通过误导或强制等方法，让消

费者购买了可能并不真正需要的商品或

服务。

  餐饮业的经营者应当以显著方式向消

费者明示所提供的商品以及服务项目的价

格、数量与规格等。收费餐具作为餐厅提供

商品及服务的一部分，同样需要向顾客明

确告知。具体的告知方法包括在餐具显著

位置明码标价，在店内用其他方式公示告

知等。

  王艳辉：隐性消费陷阱是指商家在销

售商品时通过一些隐性的手段向消费者出

售或变相出售消费者并不需要的商品。

  记者：餐饮店不提供免费餐具或未经

询问直接向顾客提供收费餐具的行为是否

违规？

  程科：餐饮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经过

消毒且达到国家卫生标准的餐具，是消费

者享受餐饮服务的必要环节。就此而言，提

供餐具本应是餐厅经营者的义务所在，餐

厅无权拒绝消费者选择免费餐具的权利。

比如《江苏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就明确

规定，使用收费餐具的餐饮企业必须同时

提供免费的餐具供顾客选择。

  王艳辉：是违规的。餐饮业经营者应当

提供符合卫生标准的餐具，使用集中消毒

套装收费餐具的经营者应当同时提供免费

餐具供消费者选择。未事先明示告知的，不

得收取费用。餐饮服务经营者，应当免费为

消费者提供符合安全卫生条件的餐具，不

得设定最低消费、收取或者变相收取开瓶

费等不合理费用。

商家收费需告知并磋商

定价区间应有法律限制

  记者：餐饮业除菜品外的收费种类繁

多，如餐位费、餐具费、纸巾费、酱料费、服

务费、炭烤费、烤盘费等，顾客应如何辨别

这些收费合理与否？

  程科：总体而言，餐饮行业为顾客提供

服务属于市场行为，理应交由交易双方充

分磋商，以确定服务及商品的价格。对于各

类费用的收取，需要结合具体的项目及内

容来判断其合理性。

  更重要的是，需要强调餐饮服务经营

者的告知义务。对于各类收费项目，商家需

要在消费者就餐前对其进行明确的告知，

以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与选择权。如果未

履行相应的告知义务，或者未与消费者进

行充分的磋商，对于超出合理范围的收费

项目，餐饮业经营者无权收取。

  王艳辉：是否属于合理收费，我认为

主要取决于一般性的合理观念和菜单上

是否明示，但也需要政府有关部门向大众

普及或商家主动公示。我认为，餐位费、餐

具费不应该收费，纸巾费、酱料费、服务

费、炭烤费可以收费，但应事前询问并遵

循客人选择。另外，价格设定也应该要有

限制，因此需要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和食品

安全部门共同制定这方面新的行政法规

或规章制度。

加强监管填补法律空白

降低成本鼓励群众维权

  记者：据调查，隐性消费在餐饮业、美

容美发等服务业较为普遍，出现这一乱象

的原因是什么？

  程科：餐饮业或美容美发等服务业

中，隐性消费的金额通常不大，一旦维权

成本较高，从理性的角度出发，消费者往

往会放弃维权，从而导致乱象丛生。在大

数据时代，消费者的维权记录等信息甚至

有可能被商家利用，从而形成消费者维权

越不积极，越有可能遭遇隐性消费的“恶

性循环”。

  王艳辉：随着经济的发展，顾客的消费

能力不断提升，对于服务质量的要求也越

来越高；商家的营销手段层出不穷；行业门

槛降低，同类经营者之间竞争激烈；市场监

督管理部门的监管力度不够；维权不及时、

不到位、成本高。

  消费者遭遇侵权时，应及时拨打维权

电话，并保留消费记录和小票，拍下侵权证

据，以保证顺利维权。

  记者：如何杜绝隐性消费和强制消费？

  程科：这一问题同时涉及市场监管部

门、价格主管部门等，也涉及多部法律法

规，但对于某些具体问题目前仍存在法律

空白与监管真空，导致消费者维权成本高。

杜绝隐性消费和强制消费，需要消费者更

积极地维权，但根本上要降低消费者的维

权成本。

  这就要求，首先，在法律上明确隐性

消费的具体表现形态，特别是可以通过实

施细则或者地方性立法进一步规制；其

次，需要明确监管主体，明确监管部门的

权责归属问题，保证从国家有关部门到地

方各级政府的监管口径与工作标准的一

致性；此外，还需要发挥行业协会的力量，

主管部门应引导制定行业规范，加强行业

自律。

  王艳辉：相关部门应当加强市场监管，

对隐性消费和强制消费加大处罚力度，同

时支持和鼓励群众举报，让不公平行为无

处遁形；消协不仅要维护消费者权益，还应

当将涉嫌违法的商家通报给有关部门处

理；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

开展杜绝隐性消费和强制消费的宣传，教

会大众如何识别、拒绝和维权。

依法明确隐性消费形态鼓励维权

□ 本报记者  韩丹东

□ 本报实习生 陈祎琪

 

  近日，广东深圳市民王女士向深圳市

消费者委员会投诉称，她和朋友在一牛肉

火锅店就餐，结账时发现每份餐具被收取

了3元钱。商家称“餐具本来就是收费的”。

而市消委会对此回应称，经营者使用格式

条款，应当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与

其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内容，否则格式条款

的内容无效。

  从餐具费到餐位费，从茶水费到酱料

费，《法治日报》记者调查发现，餐饮行业

存在各式各样的隐性消费，点餐时店家不

主动告知需要收费，结账时却计入账单。

北京、天津、浙江、江西等地20多位群众接

受记者采访时说，餐饮行业隐性消费由来

已久、司空见惯，希望相关部门进行规范、

整治。

  说起餐饮行业的隐性消费，北京市民

李先生仍对去年8月在江苏南京某家餐厅

被收取20元餐具费的事耿耿于怀。

  “当时餐厅提供了一套碗碟和一条一

次性毛巾，我以为是免费的，结账时都没

太注意，后来无意间看票据才发现，这两

样东西收了我20元钱。”

李先生说，这让他感

觉“挨宰”了，旅

游 时 的 心 情 都

变坏了。

  类似的情况

不在少数。受访

群众告诉记者，

餐厅提供的收费

餐具价格不等，一件收费两

三元的居多，也有一件收费五六元甚

至更高的；关键是，很多商家在点餐时

根本不告诉或提示顾客餐具是收

费的。

  当然，餐饮店的隐性消费远不止

餐具费这一项。据受访群众反映，他

们遇到过各种各样的隐性费用，包括

餐位费、纸巾费、茶水费、服务费、酱

料费、烤盘费等。“反正几个人一

坐下，啥也没点就已经消费十几

元、几十元了。”一位受访群众

抱怨道。

  茶水收费也就罢了，

让天津蓟州的周先生不理

解的是，有些餐馆里连白

开水也要收费。他说，有一

次他和朋友去当地一家餐

厅吃饭，餐桌上有一壶白

开水，他们顺手就倒了喝了，结果结账时发

现白开水收费10元，“餐桌上、菜单上并未

标注白开水收费，服务员也没有提示”。

  来自浙江杭州的江女士告诉记者，她

还遇到过隐性强制消费的情况。当地有家

火锅店，她去过多次，有一次结账发现蘸料

按人头收费，“我不喜欢吃蘸料，那次根本

就没用蘸料，但服务员说吃不吃都要收费，

这让我很无语，后来再也没去过这家店”。

  隐性收费的同时，多位受访者吐槽：不

少餐饮店收费的餐具卫生质量堪忧，肉眼

可见的不干净，有时候还有一股怪味，顾客

不得不自己动手用热水过一遍。

  不仅仅是餐饮店，隐性消费在美容美

发等行业也较为普遍。公开报道显示，由于

收费项目和价格模糊不定，因而时常出现

洗头发要收取毛巾费、做护理要收取洗头

费、做美容时擅自增加美容项目等收费

乱象。

  上海大学生小薛在学校附近的一家

美发店办理了一张可享消费6折的会员

卡，大二暑假她在该美发店做了价值1178

元的柔顺护理项目，打折后是706元。当时

卡里余额50多元，小薛以为自己只需再补

付600多元，不料结账时

老板却说必须充值金

额比消费原价高才能

打折，小薛无奈之下又

充值了1500元。

  “现在的隐性消费真是太多了，防不胜

防。”小薛感叹道。

  面对商家的隐性消费套路，消费者们

是怎么做的？

  受访的20多名群众，大多采取了息事

宁人的态度。有的人觉得这也算是行业潜

规则，很多店都这么操作，只能认了；更多

人觉得为了几元、十几元钱和商家理论、纠

缠不值得，提出意见商家不接受就付钱走

人；也有少数人与商家较真，或选择向消费

者协会等投诉，最终往往都能免除这笔

费用。

  受访者江女士说，有一次她和朋友去

天津一家餐厅吃烤

肉，结账时发现商家

要收取每人10元的炭

烤费，于是和老板理

论了起来。“老板辩解

说其他餐厅都收2 0

元，他们收的不多。我

说收费就应当提前告

知。老板看我据理力

争，就没收这钱。”

  来自江西抚州的

曹女士告诉记者，之前一直以为收餐位费

很正常，直到有一次和男朋友出去吃饭，他

拿着账单直接和服务员说，你事先没有告

知我要收取餐位费，这是违规行为，你要收

费我就向有关部门投诉。老板一听，立刻把

餐位费免了。“虽然只是4块钱，但让我感觉

到懂法太重要了。”她说。

  还有受访者提醒说，有些商家为了防

止顾客留下其违规收费的证据，还会暗自

篡改收费的项目名称，比如将餐位费改为

服务费、茶水费等，企图在顾客不注意时蒙

混过关。

  面对隐性消费，为何只有少数人会站

出来维权？对此，有观点认为，深层次原因

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对这方面的

规定不明确，实操性不强，对餐饮等行业的

制度规范应该有更加细致的条款，而不是

等消费者就餐时自己去发现问题，然后和

商家据理力争。

漫画/李晓军  


